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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国家履约协调组办公室）组织召开了“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

约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该项目旨在推动和加强地方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POPs）履约的能力建设，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树立若干个 POPs 履约示范省市，通过在示范区域内引入环境友好

的、先进的、经济有效的替代品和替代技术，促进在示范区域内实现

POPs 物质的淘汰和替代，加强无意类 POPs 污染源排放污染控制和削

减。 

2008 年 6 月，国家履约协调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评选中国履

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项目示范地区的通知》(环履办函

[2008]19 号)，国家将根据“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项

目”的相关要求，选择有条件的部分省市作为示范地区，率先开展履

约政策法规制定和完善、地方履约实施计划的编制、履约相关机构管

理能力的加强和公众意识的提升等工作，并将地方履约实施计划纳入

到地方发展规划，为我国其他地区开展 POPs 履约工作提供经验和示

范。2008 年 8 月，国家履约协调组办公室确立了上海市、广东省、

陕西省和宁波市等为示范省市，并要求各相关省市制定详细的加强履

约能力实施方案。 

为满足新形势下履约能力建设需求，2011 年，项目拟选择第二

批示范省开展能力建设工作。2011 年 7 月，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向环

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递交了关于湖南省参加“中国履行斯德哥尔

摩公约能力建设项目第二批示范省市工作”的意向函。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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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浙江等分别向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汇报了各省关于履行斯

德哥尔摩公约的基础及未来的工作计划， 终确定湖南、云南、浙江、

河南等十个省/自治区为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项目第二

批示范省，并要求制定详细的加强履约能力实施方案。湖南省于 2012

年 3 月与环保部签订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之湖南省履

约示范子项目合同。根据合同要求，我省履约工作已全部完成，具体

完成情况如下： 

1 加强地方履约机构能力 

    2011 年前，建立了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履约示范项目协调、推进工

作组，组建了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POPs 履约项目管理办公室。建立了

湖南省 POPs 履约协调管理工作机制，并在 2012 年前进行了完善。 

1.1 机构能力建设 

1.1.1 机构组成部门及职能 

2007 年 2 月，湖南省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全国 POPs

调查的通知》（环发〔2006〕207 号）的要求，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 POPs 调查工作，成立了 POPs 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由原湖南省环境

保护局主管副局长担任，成员来自局规划处、污控处、环评处、科技

处、环监总队、固废站等部门。下设湖南省 POPs 调查办公室，并在

全省各市州成立以局领导为组长的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

构，指定专人负责。自上而下建立了完整的 POPs 调查领导及工作体

系。当前，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履约示范项目协调工作组，组建



 

 4

履约项目管理办公室，并建立履约协调管理工作机制。 

湖南省 POPs 履约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站

内，接受湖南省 POPs 履约项目推进工作组的领导。具体负责组织实

施 POPs 履约项目的各项工作任务；负责制定和推进湖南 POPs 履约项

目工作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组织企业、政府实体、财政机构、

大学和学院、研究中心和咨询机构等目标群体进行宣传与培训；负责

推广 BAT／BEP 的技术的应用。 

其基本职责如下： 

一：（1）根据国家 POPs 履约相关立法和行政管理要求，结合湖

南省实际，积极建立和加强各项 POPs 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职能，执

行中央政府的各项履约政策、管理措施和行动；（2）根据《中国履行

关于 POPs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以下简称 NIP）各项行

动计划，配合国家相关规划，积极调研湖南省 POPs 履约需求，协助

准备和实施国家履约相关各项工作；（3）根据 POPs 排放、风险状况、

NIP 对地区的实施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组织制订湖南省省级

规划。 

二：根据湖南省 POPs 存在状况、特点及管理条件，负责 NIP 提

出的各项国家战略、规划及各项法规的实施，调查和评估各项行动的

实施情况。 

三：（1）组织制订 POPs 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政策、法规和计划；

（2）加强 POPs 调查、监测和数据、信息网络等相关技术条件，组织

POPs 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活动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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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将湖南省各项 POPs 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信息及时反馈给中

央政府主管机构，包括 POPs 生产、使用、排放、污染和处置信息以

及各项活动的实施状况等，使国家能掌握 POPs 信息变化并据此实施

和调整各项政策和战略。 

1.1.2 机构组成成员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建立履约项目领导小组。履约项目领导

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推进湖南 POPs 履约示范项目；负责批准

湖南省年度履约项目工作计划及具体工作实施方案；负责对湖南省

POPs 履约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运作实施监督、管理和评价；负责协调

推进政府部门间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实施。 

湖南省 POPs 履约项目领导小组拟由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及有关

职能处室、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站、湖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负责人组成。 

湖南省 POPs 履约项目管理办公室成员由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

站、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规财处、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关技术

和环境管理人员组成。 

1.2 协调能力建设 

一、建立了由环保、卫生、建设、相关工业行业部门、协会、企

业和科研院所的高级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为履约工作协调组

提供相关政策、法规、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并参与履约重大事

项的讨论。建立履约示范项目协调工作组，统筹协调全省 POPs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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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和履约工作，负责执行国家 POPs 污染防治的方针和政策，落实

规划各项任务，制定和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开展绩效考核和规划实

施效果评估，协调跨区域 POPs 污染与处置问题。 

二、建立与履约工作要求相适应的管理队伍，加快建立市级履约

机构；建立和完善履约管理信息机制，加强省级履约机构与国家履约

机构的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履约 新动态，适时调整省内履约工作，

提高了省级履约机构的实施能力；协调组织履约项目的开发与实施、

资金规划和筹集，开展技术援助。 

三、加强了履约活动实施和资金筹集的能力，初步建立了有利于

预防、减少和消除 POPs 危害环境的投入和运作机制，以保障各项履

约行动的实施；加强了信息收集、分析、报送和管理能力，开展宣传

教育和培训。   

2 加强地方履约监测、监管能力 

2.1 监测能力建设 

    为推动和加强我省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义务，促进在我省实现

POPs 的淘汰和替代，加强二噁英排放污染控制和削减，提高我省 POPs

监测能力，湖南省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长沙举办了“POPs 监测标

准方法及仪器培训会”。参加此次培训的有环境管理人员、环境科研

人员、环境监测人员及企业代表共计 60 余人，主要来自湖南省环境

监测中心站、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各市州环保局及县区环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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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邀请了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测试中心主任开展

了专题讲座，讲座内容主要包括:1) 艾氏剂检测方法；2) 
QuEChERS-GC/MS 检测氯丹的含量；3）土壤中六六六和滴滴涕测定的

气相色谱法；4）艾氏剂、异狄氏剂和狄氏剂检测方法；5）同位素稀

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6）气相色谱法测定饮用水及水源

水中七氯；7）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的多氯联苯；8）毒杀芬的测定；

9）气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脂肪提取器等仪器的用途、原理与使

用方法。 

通过培训，加强了我省有关人员对POPs的认识，提高了我省POPs

监测能力，对于我省 POPs 调研分析与统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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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能力培训现场图片 

2.2 监管能力建设 

2.2.1 污染源更新调查 

开展了 2006-2008、2009、2010 年系列全省 POPs 调查工作，2011

年度全省 POPs 现状调查已全部完成。本次 POPs 更新调查涵盖我省

14 个市州 122 个区县,分布在废弃物焚烧、黄铜和青铜生产、焦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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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聚氯乙烯生产、炼钢生产、热浸镀锌钢生产、纸浆造纸、水泥生

产、铁矿石烧结、遗体火化、再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生产、铸铁生

产等 12 个行业。 

2.2.2 污染场地更新调查 

2011 年，我省在 POPs 调查过程中相继发现我省有两处 POPs 污

染场地，一处是株洲市福利工厂历史遗留含六六六农药和污染场地，

另一处是湖南南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POPs 污染场地。2013 年在实施

POPs 统计报表制度过程在岳阳市发现两处含 PCBs 电容器的存埋处，

目前填埋点位已经确认。 

2.2.3 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 

采用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北京中软国

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管理软件“POPs 统计年报信息管理

系统”，全省各地市需定期上报 POPs 有关资料至该系统。我省监管

信息化平台主要作用是督促我省各地市积极完成国家有关 POPs 统计

等工作，全省各地市环保局需定期将 POPs 调查数据上报至省厅，目

前该数据库系统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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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环境应急防范能力 

3.1 制定湘潭市 POPs 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经研究确定，以 POPs 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湘潭市为对象，为确保

湘潭市发生 POPs 污染事故时，相关部门能迅速、有序、有效地参与

污染事故应急处置， 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减轻环境

污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 POPs 预警和应

急机制，维护湘潭市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人身和环境安全，特制定湘

潭市 POPs 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预案内容包括：1）指导思想；2)工作

原则；3）编制依据；4）污染事故主要类型；5）使用范围；6）组织

机构及主要职责；7）基本应急响应程序；8）基本应急响应的处置要

求；9）扩大应急；10)应急结束。 



 

 11

 
应急工作流程图 

应急值班室接警 

应急办公室主任 

省厅有关处室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成立由应急办公室相关成员组成的应

急现场指挥组，应急办公室主任任组长 

现场指挥组指挥各分队启动预案 

应急分队携带设备迅速到达现场 

现场指挥组织、各分队调查事故基本情况，

提出事故初步控制意见，并将情况上报至应

急领导小组 

应急领导小组下达指示 

各分队及相关单位展开应急处置工

及时汇报 记录 

事态扩大，扩大应急 应急结束 

启动预案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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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展污染事故应急演练 

为确保以后 POPs 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环境安全, 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省根据湘潭市 POPs 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编制了湘潭市 POPs 污染事故应急演练脚本，于 2013 年

8月 15日在湘潭市完成了 POPs 污染事故应急演练。该次演练规模大，

参加人员有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应急中心、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站、湘

潭市应急办、湘潭市环境保护局、湘潭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湘潭市消

防队等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通过该次演练，强化了湘潭市和我省应

急队伍建设,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该次演练达到了健全机制、完善

制度、锻炼队伍、提高能力的目的，演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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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POPs 污染事故应急演练现场 

4 强化地方约束监督能力 

选择在 POPs 污染方面具有典型代表的钢铁企业湘潭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根据钢铁企业二噁英产生机理，结合烧结、焦化、炼钢三个

环节的生产技术、工艺与设备，调研分析了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POPs 污染现状，弄清了 POPs 污染程度并找出排放源头。制定了湘潭

市 POPs 源头减排方案，方案内容主要包括：1）原料控制；2）去除

烟气中的 PCDD/PCDF 技术；3）避免 PCDD/PCDF 生成技术；4）环境政

策与标准控制；5）环境管理体系优化。制定了 POPs 末端污染控制监

督管理机制，主要包括：1）制定决策核心；2）获得、消化转化 新

的技术；3）加强监测能力建设；4）加强监管能力建设；5）获取资

金支持。 

通过源头减排方案制定和监督管理机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烧结、焦化及炼钢三个环节污染控制措施，实现了现有工艺 POPs

污染物的逐渐削减。加强了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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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和三同时审核，减少或消除无意类 POPs 排放。促进湘钢集团

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针对产生 POPs 的烧结、焦化及炼钢三个车间

分别开展了清洁生产审核，加快了 POPs 污染源的治理和淘汰。 

 
湘钢集团烧结车间 

 

湘钢集团焦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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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宣传，提升全社会的履约意识 

制定了宣传册，宣传册主要内容包括：1）什么是 POPs；2）大

气污染中 POPs 的人为排放源有哪些；3）已知哪些工业过程会产生副

产品类 POPs；4）《斯德哥尔摩公约》内容有哪些；5）、多氯联苯和

有机氯杀虫剂类 POPs 的中毒症状有哪些；6）我国针对二噁英、多氯

联苯和有机氯杀虫剂类 POPs 作了哪些努力；7）我国应如何从技术上

来控制 POPs；8）日常生活如何减少 POPs。将宣传册内容通过网络宣

传、培训、横幅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5.1 网络宣传 

于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站和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官方网

站建立 POPs 及斯德哥尔摩公约宣传专栏，该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到

POPs 的危害、如何减少 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内容，通过在环科院

网站的宣传，促进了我省创建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示范省的进

程，提高了 POPs 的关注度。 



 

 16

 
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站官网宣传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官网宣传 

5.2 环保管理人员、企业及公众人员宣传册宣传 

2012 年 6 月和 2012 年 11 月，将印刷的 1000 余份宣传册分发至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湘钢集团、华菱衡钢集团等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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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传，通过该次宣传册的宣传，POPs 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受到更多

的环保管理人员、企业及公众人员关注，宣传力度很大，人数众多。

通过宣传册宣传，加强了学生和企业人员对 POPs 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了解，提高了企业人员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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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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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册相关内容 

5.3 广播与学术研讨宣传 

2012 年 6 月 22 日，于井湾小区开展广播和横幅标语宣传，27 日

在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内部开展了座谈及学术研讨会。广播和

横幅宣传对象为井湾小区住宿人员和过路人员，使广泛民众了解POPs

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内容。湖南省环科院虽然承担了大量的环境保护项

目，但涉及 POPs 方面不多，因此于内部开展近 30 人左右规模的关于

POPs 危害及其控制关键技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环境科研人

员、环境规划人员、清洁生产审核人员及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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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讨会的开展，使更多从事环保工作的人员加强关注 POPs 及斯德

哥尔摩公约，并建议工作人员在今后企业交流时多宣传该方面的内

容。该次研讨会为以后更广泛的宣传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效果明

显，有力的促进了我省创建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示范省工作的顺

利完成。 

 
研讨会现场 

5.4 培训班宣传 

    2013 年 3 月 22 日，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在长沙举办了“湖南省履

行斯德哥尔摩公约相关知识及技术培训班”。 共计 120 余人参加了

此次宣传培训班。 

宣传邀请了清华大学从事研究 POPs 和履约方面的专家吴昌敏教

授进行讲学。开展了“POPs 公约与国家履约计划”专题讲座，通过

这次宣传，使湖南省大量的环境管理人员、企业人员、环保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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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测人员更深刻的了解了 POPs，对于提高我省 POPs 管理与消除淘

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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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5.5 宣传总结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每次宣传活动都具

有重要的收获，通过各项宣传活动的开展，提高了我省对 POPs 及斯

德哥尔摩公约的认识，增强了环境管理人员对 POPs 的重视，对我省

实现 POPs 的淘汰和替代及顺利完成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示范省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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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展履约相关知识培训方面 

6.1 开展履约政策法规宣贯培训 

 为推动和加强我省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义务，促进在我省实现

POPs 的淘汰和替代，加强二噁英排放污染控制和削减，湖南省共计

举办了两次 POPs 法律法规培训会，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完成了第一次

培训，培训讲座由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环境科技研发人员完

成，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完成了第二次培训工作，培训讲座邀请了北

京大学吴建国教授完成。培训内容包括：1）国外 POPs 管理政策法规

体系；2）中国 POPs 管理政策法规体系；3）中国 POPs 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 。参加培训班的有环境管理人员、环境科研人员、环境监测人

员及企业代表，两次会议共计参加人数达到 180 余人，主要来自湖南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各市州环保局、各

重点县及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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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现场 

通过两次培训，让我省更多的环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企业有

关人员更深一步认识了 POPs 有关法律法规。 

6.2 开展 POPs 控制与削减的 BAT／BEP 技术培训 

湖南省共计举办了两次 POPs 控制与削减的 BAT／BEP 技术培训

会，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完成了第一次培训工作，培训讲座邀请了清

华大学吴昌敏教授完成，从背景、关键技术、进展、展望四个方面对

中国 POPs 履约关键技术及其进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完成了第二次培训工作，培训讲座由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向仁军研究员完成，主要介绍了二噁英类 POPs 的认识及其

控制。参加培训班的包括环境管理人员、环境科研人员、环境监测人

员、企业代表及从事环境保护技术开发的相关研究人员，两次会议共

计参加人数达到 12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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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现场 

通过培训与交流，让我省更多的环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企业

人员及从事环保技术研究有关人员了解了 POPs 控制与消减关键技

术，使我省更多的环保技术研发人员将研究重点扩大至 POPs 领域。 

6.3 组织到其他示范省市学习、交流、考察培训 

2013 年 5 月 27 日，我省项目组有关人员赴上海固体废物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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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宝钢 POPs 实验室进行了交流培训；2013 年 5 月 28 日，项目组

赴浙江省与浙江省固废中心有关人员展开学习交流。通过交流学习了

上海市和浙江省履约的宝贵经验。在上海市环保局的协调下参观了上

海宝钢集团 POPs 监测实验室，更多的了解了二噁英监测技术与设备，

通过实验室参观所学的知识对我省以后建立 POPs 监测实验室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总之，两次学习交流对于我省完成履约项目及 POPs

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上海市固废中心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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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江省固废中心交流现场 

6.4 校园宣传教育 

于不同时期对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省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长沙民政学院及中南大学铁道学院共计四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

POPs 及斯德哥尔摩公约有关知识宣传培训，宣传方式有课堂讲座宣

传、横幅宣传及宣传册宣传三种方式。由于目前学生对于 POPs 及斯

德哥尔摩公约的知识了解较少，通过校园宣传，提高了学生对 POPs

的认识，促进更多的环保专业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从事 POPs 方面的工

作，从长期来看，对于削减与控制持久性性有机污染物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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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课堂讲座宣传 

 

横幅与宣传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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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宣传 

通过各项培训工作的开展，使我省更多的人了解 POPs 及斯德哥

尔摩公约，促进了有关人员对 POPs 控制与削减的认识，加强了政府

的管理力度，对于促进我省顺利完成履约示范省建设及完成 POPs 控

制与淘汰具有重要的意义。 

 


